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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，多數人的生活

是以追求錢財為主要目的，談論婚嫁更少不

了錢財、聘禮、嫁妝，還有學歷、地位等條

件，以為這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。但如今社

會上離婚率越來越高，說明世俗條件不是選

擇婚姻的必要條件。我們做為神的兒女不能

一味跟風，更應當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婚姻幸

福的必要條件？

基督徒擇偶的必要條件
文／細水  圖／Alice Chen

人生沒有十全十美，願神賜我們有選擇的智慧， 
選擇主內聯婚、能不受眼前次要的世俗條件所限制， 
……使基督徒的婚姻都能榮神益人。

/主題企劃/

如果把次要條件當做必要條件考慮，豈不因小失大、得不償失？畢竟人的智慧

有限，所能想到或考慮到的事，也許不是最重要，所以求神用祂的智慧做我們選擇

的導向，總比我們自己想得周全。神在我們婚姻中，扮演著介紹人、主婚人和證婚

人的多重角色。如果認定神是我們生命的主宰，就該相信祂的安排原是最好的。以

下根據聖經真理與大家一起來分享「基督徒擇偶的必要條件」。

VOL. 556｜ 23



一、共同信仰

現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認為，擇偶不一定要找主內的，因為主內聯婚者有的不一定

幸福、家庭也吵吵鬧鬧，甚至離婚，很不榮耀神的名。但這是比例很少的特殊現象，

不能說明個人的想法是正確的，或是聖經真理是錯誤的，只能說明人的軟弱，而不是

神的錯誤。因為真正的主內聯婚，是照著聖經真理經營家庭；這樣，婚姻一定是幸福

的，能夠榮耀神的名。因此不能拿教會中主內聯婚失敗的個別例子，作為不必主內聯

婚的藉口，這只是個人的觀念，絕不是神的旨意。我們深信，唯有共同的信仰及雙方

願意遵守真理而行，才是婚姻生活最穩固的保障。

1.共同信仰是神的旨意（申七3-4)

「不可與他們結親，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

的女兒；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，去事奉別神……」（申七3-4；林後六14

上）。這是真神對舊約選民和新約信徒的婚姻教導，沒有共同信仰的婚姻，信的一方

很可能面臨很多無奈的原因而離開神。

神「命令的總歸就是愛」（提前一5），神的本性是慈愛和憐憫的，祂所做的一切

事，無不在為祂的兒女們考慮，而我們的好處也不在神以外（詩十六2）。婚姻關係

著人的一生以及子女的幸福，一旦失敗難有彌補挽救的機會，因此，神特訂此真理讓

人遵循，免得在婚姻路上失腳，給自己和子孫造成痛苦和不幸。

2.共同信仰易同心同行（林後六14下）

對基督徒而言，有同樣的信仰，在生活上許多觀念和心志較為一致，更何況是夫

妻？故能同心同行的條件是婚姻的「標配」。因為「信與不信的不能同負一軛」（林

後六14），信仰不一致，許多價值觀和人生目標都不同，無法把婚姻中的責任（軛）

挑起來，且很容易潛藏問題。反觀，若有共同的信仰，在各方面較能契合，彼此也可

以成為屬靈夥伴，攜手奔跑天國路，更能體驗到「少有財寶，敬畏耶和華；強如多有

財寶，煩亂不安」的真實幸福（箴十五16），也如同經上說：信上富足才是真正的滿

足（雅二5）。

3.共同信仰是最美的安排

神的旨意本是美善，神的安排是按照各人所需，有共同信仰的婚姻能取長補短、

互相幫補，在婚姻裡互相學習、共同成長，成就最美的安排。

Do not be yoked together with unbelieve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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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說：「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」（箴十九14）。好丈夫也是神所賜的，只

有彼此明白出於神的旨意所配合的婚姻才能穩固、才能蒙福，所以在婚姻的選擇上要

認定神（箴三6）。如亞伯拉罕吩咐老僕人不辭辛苦、千里迢迢到自己的本地本族為

兒子以撒娶親，就是為了以撒享有共同信仰的美好婚姻（創二四章）。如果按著人意

把屬世標準作為必要選項，忽視信仰的重要，就和未信者沒有區別，也可能錯失神給

予的美好機會，那可就後悔莫及啊！

二、美好人品

有人觀察到當前的現象說，雖然適婚青年追求主內聯婚，卻也要有聘禮、談嫁

妝，學歷也得相當。有人要求所謂的門當戶對，就是對「相當的」學歷和財勢等有一

定的標準，使得有些弟兄姐妹找不到所謂的「合適」對象。但我們要體悟到，如果把

世俗條件作為主內擇偶的重要且必要選項，那麼很可能為了找到符合自己要求、滿意

的條件，結果卻錯失神預備適合你的對象，錯失婚嫁中最適合你的美好光陰；也很可

能為了聘禮、嫁妝、學歷、外貌等物質條件，而改變放棄尋找共同信仰的原則，又或

者降低了對方人品的要求，結果給婚姻帶來許多負面的問題。

我們要知道，凡是神不滿意的，到最後人也不會滿意。因此，主內聯婚的必要條

件，除了相同的信仰，其次就是人品。只有好的人品，才會越「品」越美、越「品」

越幸福；而一個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人品只會越來越好。因此，在教會裡尋找配偶，我

們應當更加重視的是屬靈條件和人品。

1.好人品是潛力股

如果談婚論嫁的時候，總是過分看重雙方的財勢等社會條件，就會忽略人的潛

力。潛力是一種尚未被發掘或未發揮出來的能力或智慧。

年輕人時間還長，還有很大潛力有待開發，這些都是人暫時看不到的資源。以前

農業社會職業比較單純，現今的行業有很多選擇、機會也多，誰都不知道將來的變

化。有的人現在前途一片光明，後來卻不怎麼樣；而有的人現在看起來平凡無奇，後

來的發展卻令人刮目相看。這個世上沒有任何東西是一成不變的，沒有永恆的財富，

也沒有固定的貧窮，人生充滿未知。

事實證明，沒有潛力的孩子，儘管父母留給他萬貫家財，也能坐吃山空。其實一

個人只要身心健康、有責任心、有上進心、能吃苦耐勞、不懶惰；雖然他暫時沒有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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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學問、優越的社會或家庭背景，只要懂得敬畏神、依靠神，神必帶領他的腳步，安

排他的生活、引領他的人生。我們都相信神的應許不落空：「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

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」（太六33）。

約瑟的一生不管環境如何改變，有一件事始終不變，那就是他有美好的靈性。從

小被哥哥們賣到埃及，在埃及又受主母誣告、身陷囹圄；在監獄中他寄予厚望的酒政

又忘了他；在人看來受盡委屈，最後卻被提拔為埃及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宰相。因

約瑟深信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事情，都有神美好的計畫和安排，正如約瑟對哥哥們所說

的：「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

今日的光景」（創五十20）。從中讓我們看到約瑟隱藏的潛力，所以我們在選擇配偶

時也應該有屬靈的眼光，不要受限於眼前的屬世條件。這樣值得學習的例子，在教會

裡也不少見呢！

2.好人品得好機會

經上說，貧窮而正直，勝過富貴而詭詐（箴二八6）。人品是一個人道德修養和

行為表現的總和，它不取決於人從事什麼職業，擁有多高的地位，得到多少的財富，

修得多好的學位。人品是一種隱性的財富和重要的社會資源。

有句話說：「人品好的人運氣都不差。」的確，好機會是神所賜，不一定都是人

爭取來的。「我又轉念：見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贏；力戰的未必得勝；智慧的未

必得糧食；明哲的未必得資財；靈巧的未必得喜悅。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

會」（傳九11）。好人品可以使人獲得更多的信任、尊重和支援，並提高就業和事

業的成功率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。外邦女子路得相信婆婆所信的神，願意跟隨孤

苦伶仃的婆婆回家鄉，孝順並照顧她；她的賢慧和美德眾人

皆知，使財主波阿斯幫助她、羡慕她、喜愛她，甚至娶她為

妻，使她「末後的恩比先前更大」（得一16，三10-11）。

3.好人品特蒙神恩

好人品勝過財富；人品是一個人最好的底牌。約瑟從小

就和哥哥們不一樣，「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，報給他們的

父親」（創三七2）。好的人品加上美好的信仰，也能戰勝罪

惡的誘惑，因「敬畏耶和華的，遠離惡事」（箴十六6），

故他得神的喜悅。聖經記載：「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

Do not be yoked together with unbeliever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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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耶和華與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順利」（創三九2）。就算在監獄裡，「耶和華與約

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」（創三九21）。因此，外在的條件再怎

麼好，都可能隨時會改變；唯能得神的祝福，才是永不改變的。

4.好人品成就好婚姻

亞伯拉罕為他兒子選擇配偶的時候，沒有預先設定哪一家財勢好的；他的僕人也

沒有到處打聽誰家的條件好，只向神求一個人品好的女子。果然，神為他預備出城打

水中的其中一女子，願意給他水喝，也給他的駱駝喝。從老僕人尋求神的整個過程，

看利百加的表現，說明她勤勞、富有愛心、熱情而且很懂禮節，是聖潔的好女子，正

如老僕人所禱告一樣（創二四12-22）。當老僕人清楚神的旨意後，隨即確認這樁婚

事（創二四21），並拿了些財物給那個女子；後來利百加又將寶物送給她哥哥和她母

親（創二四53）。這是表達謝意，並不是約定俗成的條件。

結語

如果我們一味看重對方的外貌、物質資源等，而輕視主內聯婚的原則，那就不是

靠神帶領配合，而是按著自己的人意在選擇，就與嫁娶未信者沒有區別。其實神設立

婚姻的真正目的，是要人得虔誠的後裔，不是以外在屬世條件作選擇。有的人只考慮

對方良好的物質條件，而忽略信仰的審視；雖然婚後生活富裕，但因為社會條件優

越，自以為了不起，不懂得感恩，不懂得更熱心敬拜神、親近神、報答神恩，反而

把神的恩典浪費在奢華宴樂中（參：雅四3）。因此，離神越來越遠，對家人、家庭

的關心、愛心，也隨之減少殆盡，使得不少弟兄姐妹後悔說，如果有機會讓我重新選

擇，寧願過著「吃素菜彼此相愛」的簡單生活，也不願過「吃肥牛彼此相恨」的痛苦

日子（箴十五17）。確實如經訓所言：「設筵滿屋，大家相爭；不如有塊乾餅，大家

相安」（箴十七1）。

人生沒有十全十美，願神賜我們有選擇的智慧，選擇主內聯婚，能不受眼前次要

的世俗條件所限制；學習用屬靈的眼光看待，懂得選擇對婚姻有保障的必要條件，使

基督徒的婚姻都能榮神益人。哈利路亞，阿們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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